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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温州正益橡胶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嘉县东泰鞋业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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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温民三初字第83号

原告温州正益橡胶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娄桥镇东风工业区 。  

法定代表人彭晓升，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继道，温州瓯越专利代理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振东，男，汉族，1978年10月21日出生，温州瓯越专利代理有限公司职员。  

被告永嘉县东泰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嘉县乌牛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蒋建道，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介寿，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温州正益橡胶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永嘉县东泰鞋业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一案，于2006年6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

讼，本院于次日受理。原告温州正益橡胶有限公司诉称，其于2005年6月16日申请“插跟（坡型）”外观设计专利，于

2006年4月12日获得授权。现发现被告未经其许可，非法使用其外观设计专利，擅自制造含有与其外观设计专利相同的

坡跟胶鞋，并销售至全国各地，造成其巨大损失。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销毁生产侵权产

品的模具等工具；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10万元，并承担其由于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及本案诉讼费。  

被告永嘉县东泰鞋业有限公司辩称：1.诉争外观设计专利是一种“插跟”，被告生产的是“坡跟鞋”，在普通消费

者眼里二者明显不属于同类产品，坡跟鞋不构成对原告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2.被控侵权产品坡跟鞋中所含的坡跟是该

产品内部结构部件，不具有显见的外观，在正常使用时其形状、图案等不能为普通消费者感知，不属于外观设计的范

畴，不落入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不构成对原告专利的侵权；3.被控产品所含坡跟早在原告申请专利之前即已生

产、销售，被告使用公知技术不构成侵权；4.被告生产被控侵权产品所使用的坡跟是从他人处购买的，被告并无生产坡

跟的行为，也没有生产坡跟的模具。为此，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永嘉县东泰鞋业有限公司于2006年10月27日一次性支付原告温州正益橡胶有限公司1万元；  

二、原告温州正益橡胶有限公司同意被告永嘉县东泰鞋业有限公司有权继续在其生产、销售的各式鞋类中使用涉案

的坡跟，并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使用原告的“插跟（坡型）” 外观专利（专利号为20030085232.3）。被告永嘉县东泰鞋

业有限公司使用该专利的，无需再支付任何费用；  

三、被告永嘉县东泰鞋业有限公司同意修改其现有产品包装盒外观，承诺不使用与原告温州正益橡胶有限公司

200430150699.7号外观设计专利相同或近似的外观设计方案，也不使用原告温州正益橡胶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对被告

永嘉县东泰鞋业有限公司现有未使用的包装盒，双方一起到现场清点并销毁。如今后原告温州正益橡胶有限公司能够证

明被告永嘉县东泰鞋业有限公司在本协议签订后重新制作并使用了该种产品包装盒的，被告永嘉县东泰鞋业有限公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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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原告温州正益橡胶有限公司10万元；  

四、原告温州正益橡胶有限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五、本案案件受理费3510元，由原告温州正益橡胶有限公司负担510元，被告永嘉县东泰鞋业有限公司负担3000元

（此款于2006年10月27日直接支付给原告温州正益橡胶有限公司，原告温州正益橡胶有限公司已经预缴的受理费本院不

再退还）。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林 青 青 

审 判 员  白 海 玲 

代理审判员  石 圣 科 

二○○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仲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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